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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建设用地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

检查工作的告知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污染

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壤污染防治法〉办法》等要求，加强我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

况调查质量管理，提高调查数据的真实性、可靠性和科学性，保

障我市建设用地安全利用，我局将于 2021 年 4月 15 日起，对珠

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质量监督检查。有关事项如

下：

一、质量监督检查提交的资料

质量监督检查的范围是在珠海市开展建设用地第二阶段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。土地使用权人、土壤污染责任人或申报主

体等（以下统称地块使用权人）在第二阶段调查采样进场前，至

少提前 5个工作日将地块资料提交至辖区生态环境部门，地块资

料包括：地块基础信息（附表 1）和第二阶段调查采样分析工作

计划（含布点方案）。

二、质量监督检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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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生态环境局抽查

市生态环境局根据调查地块用地历史、敏感程度、调查单位

从业水平等，组织专家对地块布点方案进行抽查，并将抽查意见

反馈给地块使用权人，一般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抽查工作。地块

使用权人完成布点方案修改后，在采样进场前将更新后的布点方

案重新报送至辖区生态环境部门。

市生态环境局对所有已完成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

块，根据地块实际情况和调查结果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采样抽查，

核实地块污染情况。

（二）质量检查组检查

辖区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监测部门组成质量检查组（以下

简称检查组），结合调查地块用地历史、敏感程度等，选取已有信

息核查、采样现场检查、现场同步采集土壤与地下水样品、实验

室检查、采样抽查等一种或多种检查形式，制定监督检查工作计

划，开展检查并填写检查表（附表 2、3）。

检查组在已有信息核查、采样现场检查、实验室检查过程中，

与被检查单位及时沟通发现的问题，在《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

染状况调查质量检查整改意见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整改意见单》，附

表 4）中填写质量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意见，由检查组签字

后当场反馈调查单位。

被检查单位原则上应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，填写《珠海

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检查整改回复单》（以下简称

《整改回复单》，附表 5）并反馈检查组。如涉及采样、复测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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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整改时限在《整改意见单》中另行约定。

三、质量监督检查结果应用

市生态环境局定期向社会公开全市质量监督检查结果。辖区

生态环境部门在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形式审查时，应将《整

改回复单》作为重要参考依据，专家评审会时，可将《整改回复

单》作为专家参阅资料。

此函。

附件：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相关

表

珠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3月 30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
1

附表 1

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

基础信息表

地块名称

地块类型

□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、详查、监测、现场检查等方式，表明有土壤

污染风险

□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、公共服务用地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

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

□重点行业地块

地块位置

及面积

广东省珠海市 区 街道（镇/乡/园区）

地块正门经度： 纬度：

占地面积: ㎡

地块使用

权人

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

□土地使用权人

□土壤污染责任人

申报主体

其他

历史上存

在过的工

业企业类

型（可多

选）

□有色金属矿采选； □有色金属冶炼； □石油加工； □化工；

□农药； □焦化； □电镀； □制革； □医药制造；

□铅酸蓄电池制造； □废旧电子拆解； □加油站； □造船； □印染；

□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、使用等；□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活动

的用地；□火力发电、燃气生产和供应；□垃圾填埋场；□垃圾焚烧厂；

□污泥处理处置等用地；

□其他（请注明具体行业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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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用途

□第一类用地：

包括 GB50137 规定的□居住用地 R、□中小学用地 A33 、□医疗卫

生用地 A5、□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、公园绿地 G1 中的社区公园或儿

童公园用地

□第二类用地：

包括 GB50137 规定的□工业用地 M、 □物流仓储用地 W、 □商业服

务业设施用地 B、 □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、 □公共设施用地 U 、□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（A33、A5、A6 除外） 、□绿地与广场用地

G（G1 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）

□不确定

地块需要

补充说明

的情况

采样分析

工作计划

调查阶段 □初步调查；□详细调查；

调查单位及联系方式

钻探单位及联系方式

检测单位及联系方式

采样分析计划

计划在 月 日- 月 日完成所有采样

计划在 月 日- 月 日完成所有样品分析

（附采样分析工作计划）

初步调查阶段质量检

查情况

（详细调查阶段填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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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

采样现场检查记录表

地块名称： 采样单位：

检查时间： 检查人员（签名）：

被检查对象（签名）：

序

号

检查

环节
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判定结果 不合格原因

1
采样

准备
布点方案

①布点方案满足技术规定的要

求，布点区域筛选依据充分合理；

②布点位置确定依据基本合

理，监测指标无明显遗漏。

对照现场实际情况，检查

布点区域、布点位置确定依

据是否与现场情况一致，监

测指标有无明显遗漏。

合格

不合格

2
土孔

钻探

采样点数

量和位置

采样点数量和位置应与布点方

案一致；若采样点位置存在调整，

调整原因和调整后位置的依据应

充分合理。

检查采样点数量、位置，

检查点位调整原因及调整

后位置的依据。

合格

不合格

土孔钻探

①应使用非扰动钻探设备；

②钻孔深度应与布点方案的要

求一致；

③岩芯应在整个钻探深度内保

持基本完整、连续，可支撑土层

性质、污染情况（颜色、气味、

性状）辨识及现场快速检测筛选；

检查钻探设备、钻探深

度、岩芯等。

合格

不合格

交叉污染

防控

①使用无浆液钻进方式；

②钻探过程中应全程套管跟

进，防止钻孔坍塌；

③不同采样点间应清洗钻头、

钻杆、套管及采样管（与样品无

直接接触或使用一次性的除外）

等。

检查钻探方式及方法，钻

头、钻杆及采样管清洗要求

的执行情况。

合格

不合格

3

地下

水采

样井

建设

采样井建

设

滤水管位置、滤料层及止水层

设置应满足布点方案及技术规定

的要求。

检查滤水管位置、滤料层

及止水层设置与布点方案

要求是否一致。

合格

不合格

成井洗井

出水体积应达到 3倍以上井水

体积（含滤料孔隙体积）或水清

砂净且参数稳定或浊度小于 50。

检查洗井出水体积或参

数测定值或浊度测定值。

合格

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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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环节
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判定结果 不合格原因

3

地下

水采

样井

建设

交叉污染

防控

①建井所用井管、滤料及止水

材料无污染情况；

②洗井前，充分清洗洗井设备

和管线；

③使用贝勒管时，一井配一管。

检查交叉污染防控情况。
合格

不合格

4

土壤

样

品采

集

与保

存

采集深度

①每个采样点至少在 3个深度

采集土壤样品，若地下水埋深小

于 3米，至少采集 2个样品；

②每一深度样品，应在通过颜

色、性状等现场辨识出的存在污

染痕迹或现场快速检测筛选出的

污染相对较重的位置进行取样。

检查土壤样品采集深度

是否经过现场辨识或现场

快速检测筛选。

合格

不合格

挥发性有

机污染物

（VOCs）样

品采集

①使用非扰动采样器采集；

②对于可能存在 VOCs 污染的

土壤样品，应结合土壤感官（异

常气味、颜色或油状物）、土壤变

层等先进行 VOCs 样品的采集，

再根据筛选结果决定、调整送样

深度（样品）。

③样品采集后应置入加有甲醇

保存剂（有依据表明样品属于低

浓度 VOCs 污染的除外）的样品瓶

中。

检查样品采集方式，检查

样品瓶内保存剂添加情况。

合格

不合格

样品保存

条件

①样品保存箱应具有保温功

能，并内置冰冻蓝冰（或其他蓄

冷剂）；

②样品采集后应立即存放至保

存箱内。

检查样品保存情况。
合格

不合格

样品检查

①已采集样品应与“样品保存

检查记录单”一致并满足布点方

案要求；

②样品重量或体积满足监测要

求。

检查已采样品、“样品保

存检查记录单”、布点方案

三者的一致性。

合格

不合格

5

地下

水样

品采

集与

保存

采样前洗

井时间

成井洗井结束至少 24 小时后

方可进行采样前洗井。
检查成井洗井与采样前

洗井的时间间隔。

合格

不合格

VOCs 样品

采集采样

前洗井方

式

洗井不得使用反冲、气洗的方

式。
检查洗井方式。

合格

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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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环节
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判定结果 不合格原因

5

地下

水样

品采

集与

保存

洗井达标

要求

洗井出水体积应达到 3~5 倍井

水体积（含滤料孔隙体积）或现

场测试参数满足技术规定要求。

对于低渗透性地块难以完成洗井

出水体积要求的，按照《地块土

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

技术导则 HJ1019-2019》中“低

渗透性含水层采样方法”要求执

行。

检查采样前洗井出水体

积或参数测定值；对难以完

成洗井出水体积要求的，检

查是否按照《地块土壤和地

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

技术导则 HJ1019-2019》要

求。

合格

不合格

交叉污染

防控
同地下水采样井建设。 同地下水采样井建设。

合格

不合格

VOCs 样品

采集

①样品采集应优先使用气囊泵

等低流量采样设备，条件不具备

时可使用具有低流量调节阀的贝

勒管；

②样品采集时，出水流速不超

过 0.5 L/min；

③用于 VOCs 监测的样品瓶不

存在顶空或气泡。

检查采样方式。
合格

不合格

样品保存

条件

①用于监测 VOCs 的样品保存

箱应具有保温功能，并内置冰冻

蓝冰（或其他蓄冷剂），样品采集

后应立即存放至保存箱内；

②用于其他指标监测的样品应

按要求添加相应的保存剂，并按

要求保存。

检查样品的保存剂添加

情况及其他保存条件。

合格

不合格

样品检查 同土壤样品检查。 同土壤样品检查。
合格

不合格

6
样品

运送
样品运送

①时效性：检查时，应满足相

应监测指标的测试周期要求；

②保存条件：样品保存条件（包

括温度、气泡及保护剂等）应满

足全部送检样品要求；

③样品包装容器：样品包装容

器应无破损，封装完好；

④标签：样品包装容器标签应

完整、清晰、可辨识，标签上的

样品编码应与运送单完全一致。

对照现场实际情况，检查

“样品运送单”所记录全

部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况一

致。

合格

不合格

注：1.质量检查以环节为单位，应填写所检查环节的全部检查项目判定结果。

2.发现涉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，开展调查取证，依法查处，并将情况报送市生态环境局。



6

附表 3

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

实验室检查记录表

地块名称： 实验室名称：

检查时间： 检查人员（签名）：

被检查对象（签名）：

序

号
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判定结果 不合格原因

1 监测人员 监测人员是否持证上岗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2
样品的交接

与保存

样品间设置是否合理（含留样间），

样品间环境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。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3 实验室分析

①来样及样品交接、分发、留样等

记录信息是否完整、充分、原始、规

范。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②土壤和地下水样品贮存是否符合

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

③设备（含辅助设备）是否为实验

室自身资产且符合方法要求，并按要

求进行检定/校准。

④是否对关键物资（如：标准品、

关键试剂、耗材、纯水等）进行技术

验收，并有相关验收记录。

⑤实验室环境设施或环境条件是否

满足方法要求。

⑥实验室监测过程是否按照方法要

求实施。

⑦是否按照方法要求在样品保存期

内完成分析。

⑧是否按方法及实验室要求采取适

当的质控措施及异常情况处理，结果

是否满意。

⑨记录信息是否完整、充分、原始、

规范，设备中电子记录是否与纸质记

录一致，设备使用记录与实验记录是

否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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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判定结果 不合格原因

4 监测报告

①涉及的监测项目资质认定证书是

否已过期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②涉及的监测项目、方法是否超出

资质认定证书附表范围

③监测方法是否优先选用国家标准

方法（GB）或环保行业标准方法（HJ）

④监测数据之间是否合理。

⑤分包信息的标注是否明确。

⑥监测报告用章是否符合要求。

⑦监测报告信息是否齐全、完整。

⑧监测报告是否执行三级审核制

度。

⑨计量单位是否正确。

5
篡改、伪造监

测数据行为*

①是否存在利用某种职务或者工作

上的便利条件，故意干预环境监测活

动的正常开展，导致监测数据失真的

行为。 □合格

□不合格②是否存在没有实施实质性的环境

监测活动，凭空编造虚假监测数据的

行为。

③是否存在涉嫌指使篡改、伪造监

测数据的行为。

6 其他

被检查单位是否存在拒绝、阻挠、

故意拖延时间等妨碍检查工作正常开

展的行为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注：*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行为的判定可参考《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

理办法》。一旦发现任一种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行为，涉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，开展

调查取证，依法查处，并将情况报送市生态环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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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

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

整改意见单

地块名称

被检查单位 人员及联系方式

质量检查形式

□已有信息核查

□采样现场检查

□实验室检查

□采样抽查

质量问题 整改意见

（可另附页）

检查组

检查人员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被检查单位

（签字确认已知晓整改意见的要求）

单位代表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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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

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

整改回复单

地块名称

被检查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质量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

质量检查形式

□已有信息核查

□采样现场检查

□实验室检查

□采样抽查

质量问题 整改意见 整改回复 备注

（可另附页）

被检查单位

单位代表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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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完成整改

（检查组填写）

□已完成质量检查问题的整改。

□部分完成质量检查问题的整改，需补充其他相关整改材料。

□未完成质量检查问题的整改。

其他意见

（检查组填写）

检查组

检查人员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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